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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考风考纪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校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期末考试管理，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以优良的考风促进教风、学风、校风建设，切实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现将加强考风考纪工作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严肃考风考纪的重要性
（一）加强教职工职业道德教育
要把规范课程考核、严肃考风考纪作为教师恪守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让教职工充分认识到参与监考工作是其基本职责；引导教职工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教风推进学风、考风的转变。
（二）加强学生诚信教育
要把考风考纪教育作为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把人生理想、社会担当和学业发展、就业创业等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做“有诚信、有自信、有责任、有能力”的“四有”农大人。
加强对学生课程考核管理要求和违纪处分等方面的教育，开展学生考试诚信教育专题活动，要求学生遵守考试规则、尊重监考人员，诚信考试、杜绝作弊，以良好的考风促进学风的根本好转。
二、严格执行课程考核管理相关规定
严格执行《安徽农业大学课程考核管理规定（试行）》（校教字〔2010〕42号），规范课程考核行为。
（一）考试命题要求
1．闭卷考试命题。教师必须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命题。命题要涵盖教学内容的重点及难点；题型设置要合理，难易度、份量适中；试题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要有适当比例的综合题目。同一课程，应统一命题。闭卷考试要同时拟定A、B两套试卷及相应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机考随机抽题。
2．非闭卷考试。要根据课程特点制定考核标准，考核内容和方式要体现课程特点，符合课程教学目标要求。非闭卷考试须到教务处备案。
3．保密要求。试卷在开考前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严格保密。严格禁止任课教师划定考试范围和进行其他引导性提示。试卷必须由任课教师送印。发放、领取和考试后送还必须由学校在职人员办理，严禁其他非在职人员送印、发放、领取和考试后送还试卷。凡出现泄密事故，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二）考试运行管理
1．监考人员安排。期末各课程考试监考人员由教务处统筹安排，参加监考的人数按照课程考试考场情况分配到各有关单位。各有关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教务处的安排确定监考人员。学院报送的监考人员中，研究生不能超过分配人数的三分之一。校直各单位工作人员的监考工作由教务处统筹安排。
2．监考人员主要职能。监考人员严格执行监考工作的基本要求。重点做好：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研究生不得领取和送还试卷）；开考前必须随机调整考生座位、核查考生信息；告知学生不得使用手机，以及考试相关违纪情形等。
三、认真做好考试监督检查
（一）期末考试巡视组
具体负责学校期末考试秩序的维护。巡视组名单及工作安排另行发布。
（二）效能督查组
学校纪委成立由纪委委员组成的效能督查组，重点负责对监考人员履职行为的检查和监督。
（三）校教学督导检查组
由校级督导组成员组成，具体负责对考风考纪整体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具体工作由校督导室安排。
（四）学生督查组
参与对考风考纪情况监督。具体由学生处、校团委组织安排。
四、从严处理违规违纪行为
（一）试卷泄密
出现以下涉及试卷泄题情形的，一律按教学事故处理：任课教师违规划定考试范围，经查实的；送印、领取试卷未按规定程序执行，出现泄题，经查实的；其他可以认定为试卷泄密行为的。
（二）监考人员渎职
监考人员未经允许私自调换他人代替监考的；或未按照要求履行监考职责，造成考场管理松懈，有违考试公平的，一经发现并核实，按照教学事故处理。
（三）单位履职异常情况
未按要求安排教师参加监考工作或研究生监考人员比例未按要求配置，反馈后拒不调整的，对所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四）学生考试违纪
考试期间，学生严禁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监考人员发现学生在考试期间使用手机可直接判定学生考试违纪。利用手机作弊的视情节按记过及以上处分处理。
开考前拒不接受监考人员安排调换座位的考生，监考人员可直接按照考试违纪处理。监考人员处理不好的，应及时和各考点巡视人员联系。
考试期间学生其他类型违纪或考试作弊的，严格按照《安徽农业大学学生管理规定》和《安徽农业大学学籍管理规定》予以相应处理。

考试违纪或作弊的学生一经发现并核实，先予以通报，再按照规定处理。
（五）监考人员或单位违规
监考人员或有关单位违规由校纪委、教务处依据违规的具体情况通报到校有关职能部门按照相关文件进行处理，违规结果作为个人和单位年度考核内容之一。
举报电话：65786116；65786170。
五、切实加强考风考纪工作的组织领导
为加强考风考纪工作的领导，学校成立考风考纪领导组，各学院成立相应的考风考纪领导组。
学校考风考纪领导组：
组  长：王华丽 程备久 裴树东
成  员：方  明 赵  莉 阮爱民 韩  军 周  旭 刘惠东 

刘海涛 张新贵 鄢高翔 袁  艺 张  平

学院考风考纪领导组：

学院党政一把手任组长，为学院考风考纪第一责任人，成员由学院党政负责人、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教学基层组织负责人组成。

安徽农业大学
2013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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